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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加强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体系
建设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三江新区、“两海”示范区、宜宾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推动我市食品安全打出“高标准、高水平”的品牌，

切实压紧压实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（含种植、养殖）、经

营、消费各环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保障全市人民群众食品

安全，现就构建全市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体系提出如

下意见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为遵循，认真学习借鉴先

进地区工作经验，积极探索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、

风险筛查、预警、处置的有效措施，建立完善的食品快速检

测便民惠民服务体系，推动食品快速检测技术普惠群众美好

生活，大力构建“源头治理+过程监督+终端追溯”全链条防

控体系，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防线，守护人民群众“舌

尖上的安全”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（以下简称“食品快检”）

是指利用快速检测设施设备（包括快检车、室、仪、箱、试

纸等），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快检方法，对食品（含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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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农产品）进行某种特定物质或指标的快速定性检测的行为，

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撑。食品快检主要适用于需要短时

间内显示结果的禁限用农兽药、非法添加物质、食品添加剂

超量超范围使用、微生物污染、生物毒素等的定性检测，主

要针对食用农产品、散装食品、餐饮食品、现场制售食品等

类食品。预包装食品原则上以常规实验室检验为主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健全食品快检监督检查体系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

要依托现有检验检测机构资源，建设综合性食品和食用农产

品快检中心（一套人马两块牌子），加强食品检测组织机构

建设及设施设备配置投入，提升食品快检能力，为食品安全

治理提供高质高效的技术支撑。有需求、有产业支撑的乡镇

（街道）、基层市场监管所、监管执法机构可以配备食品快

检箱、抽检箱，原则上不新建、改建食品快检室，避免重复

建设、资源浪费。每年对种植大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监督

性食用农产品快检批次不少于每季（一个种植周期内）1 批

次，根据规模、地块分布，加大食品快检批次量，确保风险

筛查有效覆盖。

（二）搭建食品快检服务公众体系。依托市、县（区）

两级检验检测机构资源，通过政府购买食品快检服务方式，

开展食品快检便民惠民行动。适时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，

对开放日当天群众送检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样品实行免费

快检。不定期开展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快检“进社区、进商超、

进学校、进单位、进企业”活动，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快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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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，上门为群众开展食品快检服务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

政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给予快检 60 元/批次的补贴。各县（区）

可通过设备支持、试剂配给、经费补贴等多种形式，积极引

导农批农贸市场、食品企业食品快检室向群众开放，免费为

群众提供食品快检服务。

（三）推动建设食品快检自检体系。各级市场监管、农

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食品生产经

营单位的监督指导，鼓励使用宜宾市生鲜农产品追溯平台，

鼓励生产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，以主体自建、与第三方机

构共建实验室或委托检验等方式，对食品原料、上市产品等

进行实验室检测或快检。对没有纳入宜宾市生鲜农产品流通

溯源平台溯源管理的食用农产品，农贸市场根据规模大小，

每天对上市食用农产品快检不少于 5 至 15 批次；大型商超

每天对入市食用农产品快检不少于 10 批次；大中型餐饮单

位、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和就餐人数较多的机关单位食堂、

大型企业食堂、中央厨房、统一配餐单位等重点餐饮服务机

构每天食品快检不少于 3 批次。集中统一采购食品的学校及

托幼机构、机关单位或企业在采购食品时需向配送单位索取

合格证明文件。依法加大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

不检测、少检测、假检测和出具虚假检测证明的查处力度，

确保上市产品质量安全。

（四）规范食品快检后续处置。健全完善食品快检阳性

结果处置规范，加强疑似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，严防不合格

食品流入市场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食品快检机构（人员）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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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出阳性结果的，应当第一时间报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农

业农村部门，监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报告后 2 小时内告知相关

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或市场开办方，依法开展执法抽样检验，

并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(或市场开办方)提出处置意见，由食

品生产经营主体采取暂停销售等措施控制风险。食品生产经

营主体在获知所属食品检测阳性结果后，应当暂停生产销售

同批次产品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认可检测结果的，应采取下

架退市或无害化处理等措施消除风险，并通过拍照录像等手

段留存销毁过程证据或台账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自

收到检测结果时起 4 小时内申请复检，复检期间不得拒绝执

行暂停销售等控制风险措施。复检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级要高度重视，将食品

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体系建设建设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

重要基础性工作，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加

大资金投入，提高建设水平。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掌握和研究

解决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能力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，加强协调指导、督促检查，推动良性发展，确保各

项任务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统筹协调，形成合力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，

紧密配合，推动解决实际问题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消费券发

放以及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奖补资金兑现、规划用地保障等

应将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作为

相关主体重要内容，确保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主体责任落地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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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要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，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

设，支持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重点项目建设。

（三）加强管理，狠抓落实。各县（区）要完善乡镇（街

道）抽检人员管理机制，通过考核、奖惩、通报、约谈等手

段，激励和推动快检体系有效运行。进一步完善食品快检台

账管理，对食品快检工作中形成的抽样单、原始记录、检测

结果等数据资料进行规范管理和监督抽查。要将食品和食用

农产品快速检测体系建设作为食品安全（农产品安全）工作

的重要内容，建立健全督查评估机制，加强跟踪调度和效果

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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